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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石安

纵观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基本核

心是“地区差别比例税制”，已不适应农

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亟待改革和完善。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业税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沿

用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税条例》。这一条例把农业税分为两

种：一是农业税，主要对粮食和经济作

物征税；二是农业特产农业税，主要对

茶叶、花卉、药材、橡胶、海淡水养殖、果

用瓜以及其他经批准开征的农业特产

收入征税。其中有很多不合理因素。
1.征税对象不合理。按照现行的

农业税制，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收

入，因而农业税是一种土地收益税。把

农业税定为收益税，就应该按所得额征

税，而不是按总收入征税，并且它应该

与纳税人取得农业收入的实际情况相

吻合。但从我国农业目前的实际情况

看，不同作物间的收益差距相当大，有

的作物所得很高，而有的作物所得甚至

为负数。而且，近年来，不同作物的成

本收益状况还在不断变化中，难以准确

核定各种作物的所得额。
2.税种设置不合理。目前的农业

税制将农业税种分为农业税和农业特

产税两大部分，这种分类很不科学，实

际上是无视同一地块上能生长不同作

物的事实，也无视种植结构调整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因而，必然与作物种植结

构的调整产生矛盾。
3.税率的确定办法不合理。农业

税采取自上而下确定税收任务的方式

组织征收，并不按农业收入依率计征，

农业税税率失去应有的作用，使农业税

成为一种定额税。
4.合理负担的原则不尽合理。合

理负担作为农业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

则，要求纳税人的负担要与其经济水平

相适应。但是，经济水平是一个不断变

化的量，影响这一变量的因素很多，也

相当复杂。如果都要按照合理负担的

原则来调整，必然会出现税收政策的经

常变动。
5.计税依据不合理。农业税的计

税依据是农产品常年产量，主要是以稻

谷和小麦作为计税品种。目前常年产

量仍沿用 1972年的标准，与现实产量相

差很大。1996 年全国农产品实际产量

折细粮为 5 446亿公斤，而计税产量仅

1 391 亿公斤，只占实际产量的 26%。
这就出现了农业税的名义税率与实际

税率的较大差异，农业税的名义税率失

去税率的应有作用，变得毫无意义。按

照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常年产量 3-5

年一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

15.5% ，但由于常年产量长期固定不

变，使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逐年下降，

1950 年为 12.3% ，1958 年为 14.3% ，

1968年为 6.7% ，1978 年为 4.9% ，1980

年为 3.5% ，1985年后一直保持在3%

以下水平，1996年仅为 2.3%。
6.计税价格不规范。1985 年以后，

农业税改实物征收、实物结算为折征代

金征收结算，这就要求每 1-3 年确定

一次农业税的计税价格，计税产量与计

税价格的乘积即为每年的农业税征收

额。由此看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受计税

价格的影响较大，每年的农业税征收金

额均随计税价格的提高而增加。同时，

计税价格的制订主要依据各地粮食市

场价格，而不考虑供求关系，即使纳税

人卖不出粮食，也必须按此标准纳税。
在计税价格的测算方法和手段上，全国

没有统一标准，出现相邻产粮省区计税

价格差距较大，农民纳税负担水平严重

不均的现象，有些地区高低差距达到近

50%。
农业特产税是 1983 年从农业税中

分离出来单独征收的，税制上仍属农业

税。之后于 1989 年、1992 年、1994年分

别进行了调整。现行的农业特产税是

1994年全国税制改革中将原农林特产

税和原产品税中的农林特水产品部分

品目合并起来的税收。1997 年，全国农

业特产税收入达 170 多亿元，已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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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现行农

业特产税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同一应税品种分生产环节和流

通环节（收购）同时征收，既不利于征收

机关对税源的控制，又容易引起纳税人

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农业特

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目前，有园艺产

品、水产品、林木产品、贵重食品在生产

和收购两个环节同时征收。这些产品

涉及的面较广，有些是一些地方农业生

产结构调整优化的主导产品。这种分

生产和收购两环节同时征收的办法，容

易使纳税人产生“重复征税”的感觉，有

些纳税人为了避免在两个环节同时纳

税，往往避开征管人员，或只纳生产环

节税收，或只纳收购环节税收，税源容

易流失。
2.按户或按面积均摊税收任务的

问题。农业特产税是按实际收入征收

的，但多数情况下，生产经营者的实际

收入很难掌握，于是，一些地方农税征

收机关每年将征收任务划解到基层直

至每一农户，实行平摊。这一问题在全

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没有生产经营特

产品的农户也要承担不应承担的税收，

意见很大。
3.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种往往与农

业税的应税品种交替种植，因而出现农

业税与农业特产税重复征税的问题。
同一块耕地，农户有时种植粮食，有时

改种特产品，这是正常的。但要弄清每

一农户每年或每季种植何种农产品，却

是很困难的。这就必然出现种植特产

品时既要缴纳农业税，又要缴纳特产税

现象。尽管税收条例中规定缴纳农业

特产税的耕地可以抵扣当年的农业税

任务，但操作起来难以做到。大多数情

况下，每年每户的农业税任务是固定

的，即使改变了原有耕地的生产品种，

也必须完成当年的农业税任务，而改变

后的特产品必须缴纳特产税。

二、改革的设想

农业税牵涉面广，税、费及农民负

担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为适

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整体改革

的需要，农业税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考

虑到农业税收的复杂性，新的税制宜在

原有税制基础上作适当调整。但改动

不宜过大，要使纳税人容易接受，不致

于产生大幅增税的错觉。具体设想是：

1.将现有的农业税正税、地方附

加、乡统筹合并一起，建立统一的农业

税。这是针对当前农村税费混征，农民

负担过重而设计，目的是从税制上规范

农民负担，切断向农民乱摊派的口子，

并实行税费分离，形成农业税和村提留

两条线征收，村以上的行政事业费由财

政支出，不再向农民另行征收。在农业

税中，正税仍划解入库形成中央财政预

算收入，新的地方附加和乡统筹部分形

成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乡统筹部分留在

乡镇财政所用于乡镇行政事业费，新的

地方附加部分仍按原有分配比例，乡级

3% ，县级 5% ，地级 2% ，省级 5%。据

测算，新的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将由现

在的 2.3% 提高到 7% 左右。实行这种

办法，以现行税制为基础，不增设新的

税种，不扩大征收范围，符合积极稳妥

原则和规范税费征收、简化税制的原

则。表面看来，实际负担率由 2.3% 提

高到 7% 左右，税负提高幅度较大，但同

时取消了统筹，规范了村提留比例，农

民总的负担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整体

有些下调，尤其是使统筹费固定下来，

切断了随意征收的缺口，使农民负担保

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致反复。
有人提出这种方案会将应由农村

非农产业人员承担的统筹费转嫁给农

业生产者承担。我们认为这种担忧是

没有必要的。首先，农业税、统筹费均

是向从事农业生产并有农业收入的单

位和个人征收的，既然是从事非农产

业，甚至离开农村外出工作，也就没有

理由承担应由农业生产者承担的税费。
其次，绝大多数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仍

然保留原有的承包耕地面积，特别是近

几年来非农产业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

性，这些暂时离开农业的人员仍将自己

所承包的耕地视为现在和将来赖以生

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决不会轻易失

去。多数情况下是由家庭其他成员继

续耕种或暂时转包给他人，很少是撂

荒。显然，原有的耕地面积和种植面积

没有发生变化，农业税和乡统筹的计税

依据也没有发生变动，对转包者而言，

只是纳税人发生了变化；对家庭其他成

员耕种而言，更是没有变化。
2.着力解决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

包括：（1）核实计税面积，解决“有税无

地，有地无税”的问题，贯彻公平税负原

则。（2）核定常年产量，规范计税价格。
常年产量宜 3-5 年评定一次，减小计

税产量与实际产量的差异，使农业税收

的征收与农业生产状况保持一致，充分

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计税价格的确

定需充分考虑到当年农产品的市场销

售情况、生产成本高低、价格波动值、政

府对大宗农产品购销政策的变化、财政

收支状况等。建议采取科学核算办法，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详尽分析，测算出各

省级的计税价格。计税价格的最终确

定应由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来进行，

而不是各地自行确定。（3）设计新的适

用税率，体现税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较好地贯彻公平税负原则。根据近来

全国农业税征收额与计税面积、常年产

量、计税价格的关系，适用税率宜定在

5%-7% 之间。具体由各省市、区根据

情况确定。
3.将农业特产税独立于农业税外，

并对其进行修改。农业特产税是对农

业特产品征收的农业税，但从其税制来

看，又与农业税制相差甚远，实际上是

一相对独立的税种。自 1983 年独立开

征以来，农业特产税在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调节种养业收入水平，增加财政收

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农业

特产税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针对

农业特产税分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重

复征税和平摊税负问题，建议取消在生

产环节的征收，保留在收购环节征收，

生产环节仍然征收农业税。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农经系）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税收征管
	农业税制亟待改革




